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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数据

绿网以超 2000 万家制造业、采矿业等产生污染物和环境影响的主体数据和超 500 万家固定

污染源数据，开发全国固定污染源定位定量定流域环境大数据应用，可应用于区域、流域污染源

管理、碳减排等环境管理相关工作。

为更好地发挥环境数据价值，绿网发起了“数据共创”项目，将绿网环境数据作为社会资源

进行开放，无偿开源给各种应用产品（主要为 API 端口形式），让更多人一起来创造环境数据更

大的价值。只要数据应用产品能促进环境信息传播和公众参与、监督企业环境表现、推动环境法

规政策完善、提高政府监管效率，对环境和社会是有利的，原则上我们都可以进行数据开源。

绿网环境数据开放接口，2022 年 9 月接收合作伙伴数据调用，总请求量超 2170 万次。

绿网联系方式：

邮箱：office@lvwang.org.cn（优先）

电话：（020）8404 5549

2022 年 9 月底，绿网总体数据量超 24 亿条（份），月新增数据约 4000 万条（份），上线

环境数据全部地理信息化。

绿网部分数据应用共创伙伴，包括政务、公众、市场等多方面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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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关于企业环境违法记录公示的公告（2022 年 9 月）

为更好保障公众获取环境信息的及时性、有效性，绿网对企业环境违法记录的公示期限设

立为 5 年，自违法行为认定之日起计算，超过 5年的不予公示。若企业有多条环境违法记录，从

最新一个违法行为被处罚之日起计算。

2022 年 9 月，因公示期满 5年，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对以下 23 家企业环境违法记录

进行隐藏处理。

对已隐藏环境违法记录的企业，若再次出现违法行为，则该企业的历史违法记录信息将在绿

网网站重新公示，并从最新一个违法行为被处罚之日起重新计算公示期限。

公众若对以上企业环境违法记录处理原因有异议，或发现绿网存在遗漏收录以上企业环境

违法记录的情况，可联系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

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1 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 13 泰安汉威集团有限公司

2 亚创庆军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14 浙江金荣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3 大理神野有限公司 15 广州凌云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4 美亚环球木业（佛山）有限公司 16 杭州钱江链传动有限公司

5 扬州锦铭钨钼有限公司 17 樱桃谷农场 （山东）有限公司

6 广东立时涂料科技有限公司 18 成都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7 绵阳天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9 江门市蓬江区晋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8 焦作市明仁天然药物有限责任公司 20 岳阳片片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 四川南江新兴矿业有限公司 21 襄阳封神新材料有限公司

10 喀喇沁草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2 四川鑫统领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11 湖南金湘权食品有限公司 23 安徽旭晶粉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2 陕西宏福工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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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2021 年全国环境空气质量分析和建议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条规定“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国务

院的规定，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

考核。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考核办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地方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 况实施考核。考核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广州绿网追踪全国环境空气质量，制作了 2021 年全国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同时，观

察分析各地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考核结果公开情况。

绿网共收集到 309 个城市和 4 个直辖市下辖行政区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或完成情况，西藏、

新疆、陕西、山东等省份的 28 个城市未公开改善目标或完成情况。在已收集到的数据中，2021

年有 56 个城市和 21 个直辖市下辖行政区未完成目标，

绿网已将《2021 年全国环境空气质量分析和建议》寄送给生态环境部和省级生态环境部门 。

建议各省发布大气污染防治年度工作计划的同时公开下辖行政区的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另外

在每年的第一季度发布上一年度的行政区内大气环境质量情况和考核结果，发布内容包括但不限

于：PM2.5 浓度实际值、优良天数比例实际值、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值及完成情况等便于公众

了解考核结果的信息。

截至 2022 年 9 月底，收到 12 个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的纸质或电话回复，多数回复大气环境质

量和考核结果的信息公开方式或者获取方式，当地已开展的和下一步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及其制

定的配套文件。福建、宁夏部分城市还回复了当地未完成 2021 年目标和环境空气质量指标变差

的原因以及后续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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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运用：关于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名单的问题反映

《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实施细则（施行）》（以下简称”细则“）规定，A 级、

B(含 B-）级和引领性企业名单由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公开。细则第十九条规定“对于申报日前一

年内存在未批先建，未按排污许可证规定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大气污染物，未

安装、使用大气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等环境违法行为,或构成犯罪的，当年不得申报 A级、B(含

B-）级和引领性企业。”，并且应遵循“参与绩效评级企业应为合法合规企业”的原则。

绿网发现部分省份未主动公开 2021 年度 A 级、B(含 B-）级和引领性企业名单，已主动公

开的存在公示时间分散且较为滞后的问题。同时，依托绿网环境数据库的企业环境违法记录，

绿网发现部分 A 级、B(含 B-）级和引领性企业在 2021 年后有过环境违法行为，疑似不满足相

应的评级要求。8 月，绿网将发现问题函寄生态环境部和 13 个省级生态环境部门 ，建议核实

企业存在的环境问题是否属实，以及是否需在 2022 年予以降级处理。同时，建议当年开展了

绩效分级工作的省份于当年的 9 月底和 12 月底前公开 A 级、B(含 B-）级和引领性企业名单，

及时接受社会的监督。

截至 2022 年 9 月底，收到 6 个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的纸质回复或电话回复，山西省回复中

提到“ 对一年内有环境处罚的企业不受理其 A 级、B 级（含 B-)、引领性企业申报”，反映的

17 家问题企业中，16 家企业环境处罚属实，已对其进行降级处理。1 家因企业处罚主体不同，

未予以降级。其余省份多称目前正在推进 2022 年度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评级工作，将考

虑绿网提出的建议，各企业最终评级结果见后续发布的名单。

数据运用：行政处罚疑似存在问题的反映

绿网日常数据收集整理过程中发现呼和浩特市、烟台市、吴忠市、长治市、曲靖市、洛阳市

部分行政处罚中，疑似存在问题（含法律适用不当），并将该情况书面反映至对应的市生态环境

局及生态环境厅。

9月，就所反映的内容，收到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烟台市生态环

境局、宁夏生态环境厅电话回复，以及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烟台市生

态环境局栖霞分局书面回复。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回复称：对于部分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存在法律适用错误问题，已督促沧州

市生态环境部门纠正整改，并要求沧州市生态环境部门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工作，切实提高行政

处罚案件工作质量。

烟台市生态环境局栖霞分局就处罚金额偏低予以解释说明。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回复称将结合生态环境执法大练兵和案卷评查等工作，对相关情况

予以重点关注，并按照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要求，推进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规范化。

http://www.baidu.com/link?url=7AjGZgREzuRYWHopoWuBkyAmr0is0nHDcWC-tqOKWRWJAJacj-9t-fOGDzGmXewY
http://www.baidu.com/link?url=7AjGZgREzuRYWHopoWuBkyAmr0is0nHDcWC-tqOKWRWJAJacj-9t-fOGDzGmXewY
http://www.baidu.com/link?url=7AjGZgREzuRYWHopoWuBkyAmr0is0nHDcWC-tqOKWRWJAJacj-9t-fOGDzGmXe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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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运用：河南省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评级结果的问题反映

《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 年修订版）》（环办大气函〔2020〕

340 号）第三点总体要求提到“…一年内存在未批先建，超过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排放浓度或排放

量排放大气污染物，未安装、使用大气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等环境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构

成犯罪的，不应评为 A、B(含 B-）级和引领性企业。”

针对河南省 2022 年 5 月 20 日发布了“关于发布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评级结果的公告”

绿网查询发现有 40 家属于 A级、B(含 B-）级或引领性企业，疑似存在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

的行为。有 2 家 A 级、14 家 B 级以及 1家引领性企业在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6 月期间有过大

气环境违法行为处罚记录。绿网将名单举报至生态环境部、河南省生态环境厅、河南省各市生态

环境局请予以核实，如属实也应予以降级处理并进行公告。

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对绿网举报的企业进行调查核实，对情况属实的部分企业予以降级并公告

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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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示

收入支出累计明细表

单位：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

分类
执行金额（元）

2022 年 09 月 2022 年累计

期初净资产结余 1,575,640.39 867,962.37

收入（小计） 860.06 2,889,482.18

捐赠收入 - 2,880,000.00

提供服务收入 - -

政府补助收入 - 5,349.20

其他收入 860.06 4,132.98

支出（小计） 263,970.10 2,444,914.20

业务活动成本 248,588.55 2,308,035.69

管理费用 15,381.55 136,878.51

筹资费用 - -

其他费用 - -

期末净资产结余 1,312,530.35 1,312,530.35

调整净资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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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爱佑慈善基金会

南都公益基金会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重庆项目中心

（感谢以上资助机构的大力支持，资助方排名不分先后）

机构简介：

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简称“广州绿网”）于 2015 年 3 月注册成立，长期

致力于为公众提供有效的环境信息服务，促进公众参与防治污染，保护环境和公众健康。

广州绿网搭建了全国环境数据平台——绿网（www.lvwang.org.cn），包括环评、污染

源、环境质量、生态四大类十四小类环境数据，并针对公众的环境数据查询需要开发了

基于位置（LBS）的应用，和基于企业的环境数据检索功能。

网址：www.lvwang.org.cn

电话：（020）8404 5549

邮箱：office@lvwang.org.cn

微信：绿网环保（服务号、订阅号）

mailto:office@lvwang.org.cn

